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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城镇土地 

级别与基准地价的通知 
 

钢城政字〔2020〕6 号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经济开发区、

高新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

办公室，区直各企事业单位： 

基准地价是公示地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地市场建

设、土地资产权益保护和土地宏观调控等方面的重要支撑，为进

一步规范地价管理，加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促进土地

优化利用，我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要求，依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对钢城区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进行

了更新，现将《济南市钢城区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予以公布。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钢城区自然

资源局负责解释。 

 

附件：济南市钢城区城镇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6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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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济南市钢城区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 
更 新 成 果 

 

一、基准地价基准日为 2019 年 1月 1 日。 

二、基准地价更新范围 

（一）城区评价范围：东到汶水溪路，西到磁莱铁路-京沪

高速，南到义和生态园，北到里辛河-332 省道，评价区面积约

45 平方公里。 

（二）各建制镇评价范围：包括里辛街道（含钢城经济开发

区）、颜庄镇、辛庄镇，共 3 个建制镇（街道）的驻地，范围主

要涵盖建成区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总体规划的允许

建设区范围，总评价总面积为 35.33km2。 

三、土地级别界线 

（一）城区 

城区采用分类定级的方法，分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工矿仓

储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4 种用途分别划定土地级别。 

1、商服用地 

一级地：范围东到新兴路，南到府前大街，西到永兴路，北

到铁流路-力源大街，一级地面积为 3.35平方公里。 

二级地：一级地范围外东到历山路，南到汶河，西到磁莱铁

路-西外环路，北到九龙大街-双泉路-铁路专用线-桃花路-新兴

路-磨石山路-韩莱支路，二级地面积为 10.3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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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地：二级地边界以外，东到汶水溪路，南到清泉路-新

华西路-泰达路，西到磁莱铁路，北到陶家岭北新兴路-里辛河支

流，三级地总面积为 20.53平方公里。 

四级地为三级地边界外定级范围内的剩余部分，四级地面积

为 11.19 平方公里。 

2、住宅用地 

一级地：范围东到历山路，南到汶河，西到永兴路，北到汶

源大街-磨石山路-新兴路-金水路-力源大街-铁流路，一级地面

积为 8.48平方公里。 

二级地：一级地范围外东到汶水溪路，南到汶河大街-钢城

植物园-青阳崮风景区北侧，西到磁莱铁路，北到黄羊山大街-

铁路专用线-棋山大街，二级地面积为 11.90平方公里。 

三级地：二级地边界以外，东到汶水溪，南到清泉路-新华

西路-泰达路，西到黄羊山东侧，北到陶家岭北新兴路-里辛河支

流，三级地总面积为 13.86平方公里。 

四级地为三级地边界外定级范围内的剩余部分，四级地面积

为 11.19 平方公里。 

3、工矿仓储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的定级适时提出“工业限制区”概念，在城市

规划执行严格的城区，将按照规划不适合进行工业用地布置的区

域划定为“工业限制区”，不参与工业用地的定级。 

工业限制区东到历山路，南到汶河，西到永兴路，北到铁流

路-磨石山路，工业限制区面积为 8.95平方公里。 

工业一级地范围东到韩莱支路-历山路（自南向北），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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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路-磨石山路，西到永兴路，北到黄羊山大街-桃花路-铁路-

棋山大街，一级地面积为 6.92平方公里。 

工业二级地一级地范围以外，东到汶水溪路，南到清泉路-

新华西路-泰达路，西到磁莱铁路，北到陶家岭北新兴路-里辛河

支流，二级地面积为 17.77平方公里。 

工业三级地为二级地边界以外定级范围内的剩余部分，三级

地面积为 11.78平方公里。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一级地：范围东到新兴路，南到汶河，西到永兴路，北到铁

流路-力源大街。一级地面积 5.43平方公里。 

二级地：一级地范围外东到历山路，南到汶河，西到磁莱铁

路，北到黄羊山大街-铁路专用线-桃花路-新兴路-磨石山路-韩

莱支路。二级地面积 8.28平方公里。 

三级地：二级地边界以外，东到汶水溪路，南到清泉路-新

华西路-泰达路，西到磁莱铁路，北到陶家岭北新兴路-里辛河支

流，三级地面积 20.53平方公里。 

四级地为三级地边界以外定级范围内的剩余部分，四级地面

积 11.19 平方公里。 

（二）建制镇 

各建制镇采用综合定级的方法，各评价区均划分为两个级

别。 

里辛街道及钢城经济开发区一级地东到东黄东路，南到里辛

河，西到双泉路，北到鸣翔大街-莱钢大道-双元大街，面积 6.75

平方公里，外围为二级地，面积 25.03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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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庄镇一级地东到山水花园-卫生院，南到迎宾大道，西到

希望小学，北到辛庄派出所，面积 0.27 平方公里，外围为二级

地，面积 1.41平方公里。 

颜庄镇一级地东到颜庄中心小学，南到广州路，西到镇政府

家属院-中心卫生院一线，北到颜庄中学-供销社，面积 0.32 平

方公里，外围为二级地，面积 1.56 平方公里。 

四、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济南市钢城区城区基准地价表 

土

地 

级

别 

商服 住宅 工业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新

闻出版、文化

设施用地、体

育用地 

科研用地、教育

用地、医疗卫生

用地、社会福利

用地、公共设施 

用地、公园与绿

地 

元

/m2 

万元

/亩 

元

/m2 

万元

/亩 

元

/m2 

万元

/亩 
元/m2 

万元

/亩 
元/m2 

万元/

亩 

一

级 
1380 92.0 1140 76.0 315 21.0 798 53.2 450 30.0 

二

级 
960 64.0 810 54.0 270 18.0 567 37.8 315 21.0 

三

级 
630 42.0 600 40.0 240 16.0 420 28.0 270 18.0 

四

级 
540 36.0 540 36.0   378 25.2 240 16.0 

注：工业限制区 450 元/平方米（30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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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建制镇基准地价结果表 

建制镇 

名  称 

土

地

级

别 

商服 住宅 工业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新

闻出版、文化

设施用地、体

育用地 

科研用地、

教育用地、

医疗卫生用

地、社会福

利用地、公

共设施用

地、公园与

绿地 

元

/m2 

万元

/亩 

元

/m2 

万元

/亩 

元

/m2 

万元

/亩 

元

/m2 

万元

/亩 

元

/m2 

万元

/亩 

里辛及 

钢城经

济开发

区 

一

级 
420 28.0 418 27.9 240 16.0 334 22.3 240 16.0 

二

级 
390 26.0 375 25.0 234 15.6 300 20.0 234 15.6 

颜庄 

一

级 
405 27.0 390 26.0 240 16.0 312 20.8 240 16.0 

二

级 
375 25.0 360 24.0 234 15.6 288 19.2 234 15.6 

辛庄 

一

级 
405 27.0 390 26.0 240 16.0 312 20.8 240 16.0 

二

级 
375 25.0 360 24.0 234 15.6 288 19.2 23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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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扶持鼓励 

工业企业加快发展的 33 条意见 
 

钢城政办发 〔2020〕1号 

 

各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经济开发区、

高新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大汶河国家湿地公园管委会

办公室，区直各企事业单位： 

为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培

育一批行业领军企业，推进全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制定本

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扶持鼓励。 

一、鼓励做大做强 

1.对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 500亿元、100 亿元、50亿元、

30 亿元、10 亿元的法人企业，在市级分别奖励 800 万元、300

万元、200万元、100万元、50万元基础上，区财政分别迭加奖

励 100万元、80万元、60万元、40 万元、30万元。对主营业务

收入首次突破 7 亿元、5 亿元、3 亿元、1 亿元的法人企业，分

别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8 万元、5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区统计局） 

2.对首次入选 “中国 500 强”的企业，在市级奖励 500 万

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

信息化局、区统计局、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3.对新认定的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在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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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分别奖励 2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0 万元；对

新认定的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市级奖励 50 万元

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2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

息化局） 

4.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隐形冠军”企业，在省级、市级分别

奖励 50 万元、2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0 万元；

对新认定的省级“隐形冠军”企业，在市级奖励 100 万元的基础

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20 万元。（责任单位：区中小企业发展中

心） 

5.对新认定的“独角兽”企业，在省级、市级分别奖励 3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0 万元。（责任单位：区统计

局、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6.对新认定的省级瞪羚企业，在省级、市级分别奖励 50 万

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20万元；新认定的市级瞪羚企业，

在市级奖励 2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5 万元。（责任

单位：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心、区统计局） 

7.对新认定的省级、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级、

市级分别奖励 30万元、1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迭加奖励

10 万元、5万元。（责任单位：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8.对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市级奖励 60万元（第一年 30

万元、第二年 20万元、第三年 10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

和信息化局、区统计局） 

9.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省级、市级分别奖励 10 万

元、3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5 万元；对被评审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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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科技创新型培育项目的（不超过 10 个），区财政给予每个项

目 3 万元的扶持资金。对当年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的非

高新技术企业，区财政奖励 1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 

10.对牵头制定国家标准的企业，在市级奖励 40 万元的基础

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20 万元；对牵头制定行业标准、山东省地

方标准的企业，区财政奖励 10 万元。对被确定为国家级企业标

准“领跑者”的企业，在市级最高奖励 100万元的基础上，区财

政迭加奖励最高 30 万元；对确定为省级企业标准“领跑者”的

企业，区财政奖励 10 万元。（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对被认定为中国品牌 500 强的企业，在市级奖励 300 万

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0 万元；对新获得中国质量奖、

山东省省长质量奖、济南市长质量奖的企业，在市级分别奖励

300 万元、100万元、5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0万

元、20 万元、10万元。（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对在主板、创业板、中小板、科创板新上市的企业，在

市级奖励 600万元或 8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一次性迭加奖励

200 万元。（责任单位：区金融工作服务中心） 

13.鼓励绿色节能。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绿色工

厂的企业，区财政分别奖励 30万元、20 万元、10万元。对列入

市级节能奖励范围的企业（产值保持增长），在市级奖励 10-1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 20%奖励。（责任单位：区发展和改

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14.鼓励进出口。对年进出口总额完成过 10亿元、过 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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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1 亿元、过 5000 万元、过 1000 万元，且增幅达到 20%以上的

企业（适用于外贸企业），分别奖励 50 万元、30万元、10 万元、

5 万元、3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鼓励智能制造 

15.实施技改“三年倍增”计划。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

年度完工并纳入统计的投资 1000 万元、技术装备（仅限生产、

研发、检测检验装备）投资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在市级按

技术装备投资额补助 10%、最高补助 10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

政迭加奖励 2%，最高奖励 1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

息化局） 

16.推进“机器换人”，打造数字化、智能化工厂（车间）

示范项目。对 2020 年后开工、实际完成投资额（含设备和软件

投入）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项目，在市级按照投资额补助 10%、

最高奖励 1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5%、最高奖励 50

万元。对实际完成投资额 200-500 万元的企业项目，区财政给予

5%的补助，最高补助 25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17.对列入国家级、省级、市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的，

在市级分别奖励 300 万元、200 万元、1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

政分别迭加奖励 100 万元、40 万元、20 万元。（责任单位：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 

18.对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的企业，在市级奖励

3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5 万元。对评定为国家级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示范的企业，在市级奖励 100 万元的基础

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20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11 
 

19.鼓励研发和使用首（台）高端装备。对认定为国内、省

内首台(套)技术装备和关键核心零部件的，按照产品首次销售合

同额，在市级分别给予研发单位和使用单位首单合同额各 10%奖

励、每家企业最高奖励 2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迭加 2%

（国内首台、套）、1%（省内首台、套）奖励，最高 40 万元、

2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鼓励创新创业 

20.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在

市级分别奖励 50 万元、2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10

万元、5万元。（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21.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科创中心、众创空间、

企业孵化器，在市级分别最高奖励 500万元（列入十大产业）或

100 万元（不属于十大产业）、50 万元、30 万元的基础上，区

财政分别迭加奖励 100 万元（列入十大产业）或 20 万元（不属

于十大产业）、50 万元、20 万元。（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2.对当年列入山东省技术引导计划（中小微企业创新竞技

行动）获奖项目，在省级、市级根据评奖等级予以奖励的基础上，

区财政迭加省级、市级到位奖补资金 20%的奖励，最高 10万元。

（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3.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产业集聚区或示范基地

（园区）,在市级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500 万元、300 万元

奖励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迭加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30 万

元的奖励。（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投资促进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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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鼓励科技创新 

24.对新获批国家级、省级、市级重点（工程）实验室、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制造业创

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研发机构的企业，在市级分别给予最高

500 万元、100万元、50 万元奖励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迭加最

高奖励 10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对评定的区级平台给予 3

万元的扶持（不超过 10 个）。（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发

展和改革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

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25.对高校院所在钢城设立的研发机构、成果转化机构，在

市级分别给予 200-500 万元、50-150 万元奖励的基础上，区财

政分别迭加奖励 40-100 万元、10-3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 

26.对新认定的省级、市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的创新

企业，在市级分别奖励 50万元、2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

迭加奖励 10 万元、5 万元。（责任单位：区中小企业发展中心） 

27.对新认定的省级院士工作站，区财政奖励 50万元；对新

认定的市级院士工作站，在市级奖励 3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

迭加奖励 30 万元。对新获批的国家、省、市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平台的单位，在市级奖励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30 万元、10

万元、5万元。（责任单位：区科学技术协会、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8.对承担国家“863”或国家其他科技计划的牵头单位，在

省级最高奖励 10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省级到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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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的 20%，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

化局） 

29.对承担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创新工程）、省重点研发

计划（除重大创新工程类别外）的企业，在省级最高奖励 500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省级到位资金额的 20%，最高不

超过 100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30.对承担省自然科学基金的牵头单位，在省级给予 20-50

万元奖励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奖励 5-10 万元。（责任单位：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31.对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在省级分

别奖励 30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分别迭加奖

励 20 万元、10万元、5 万元。（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32.对享受省大型仪器设备共享的单位，在省级、市级最高

补助 200 万元、50 万元的基础上，区财政迭加最高 40 万元、10

万元的补助。（责任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33.对我区自主申报入选的“国家人才工程”、“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泰山学者”、泉城“5150”引才倍增计划等创业

类人才，按照市级人才资助经费额度给予入选人才 1：1 的迭加

奖励，其他人才工程均按照 1：0.5 迭加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万

元。（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本政策自印发之时起施行。已出台的其他文件奖励标准与本

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需落实区级财政配套的项目，区

级不再另行奖励。2019 年度已获得区级财政相应支持的，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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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支持。各项奖励补助资金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附件：政策中的相关名词解释 

 

 

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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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策中的相关名词解释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细分产品市场，

生产技术工艺国际领先，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和很高的市场份

额，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制造业企业。 

隐形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某一细分行业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经营，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和市场领袖地位的中小企业。

主要特征：各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在中国市场名列第一或在亚

洲位列前三强；年营业额低于 80 亿元人民币；不是众所周知的

公司。 

独角兽企业：指估值在 10亿美元以上的初创企业。 

瞪羚企业：是指创业后跨过死亡谷，以科技创新或商业模式

创新为支撑，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此类企业像瞪羚一样，

成长性好，具有跳跃发展态势。 

专精特新企业：是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

化”特征的工业中小企业。 

企业标准“领跑者”：指同行业可比范围内，企业自我声明

公开的产品、服务标准中核心指标处于领先水平的产品或服务。 

“一企一技术”研究中心：是指企业整合内外资源、统筹管

理技术创新活动，从事独特技术研究开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专业机构，重点通过研发和创新，使企业在产品、质量、技术、

工艺等方面形成自身技术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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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换人：是以现代化、自动化的装备提升传统产业，推动

技术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新的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

的动力之源。 

 


